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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》(TSG 21-2016)

第 1 号修改单(对 2016 年 2 月第 1 版的修改)

1.将 1.9 条修改为：“1.9 不符合本规程时的特殊处理规定

“有关单位采用新材料、新技术、新工艺，与本规程不一致，

或者本规程未作要求、可能对安全性能有重大影响的，应当向国

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(以下简称市场监管总局)申报，由市场监管

总局委托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技术委员会进行技术评审，评审结

果经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后投入生产、使用。”

2.将 2.1.1(4)项修改为：“(4)压力容器材料制造单位应当

向材料使用单位提供质量证明书，材料质量证明书的内容应当齐

全、清晰并且印制可以追溯的信息化标识，加盖材料制造单位质

量检验章；可以追溯的信息包括材料制造单位名称、材料牌号、

规格、炉批号、交货状态、质量证明书签发日期等内容；可以追

溯的信息化标识包括二维码、条码等。”

3.将 2.1.2.1(6)项修改为：“(6)主要受压元件采用未列入

本规程协调标准的标准抗拉强度下限值大于 540MPa 的低合金钢，

或者用于设计温度低于－40℃的低合金钢，应当按照本规程

2.1.3.2(1)和(2)的要求证明其各项性能指标能够满足本规程和

相应标准的要求。”

4.将 2.1.3.1 条修改为：“2.1.3.1 未列入本规程协调标准

的材料

“2.1.3.1.1 未列入压力容器或者承压设备专用材料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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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材料

“主要受压元件采用的材料，未列入本规程协调标准，也未

列入压力容器或者承压设备专用钢板、锻件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

准的，应当经过市场监管总局核准的压力容器型式试验机构的试

验验证，并且出具型式试验报告后，按照本规程 1.9 的规定进行

新材料技术评审。

“2.1.3.1.2 已列入压力容器或者承压设备专用材料标准

的材料

“主要受压元件采用的材料，未列入本规程协调标准，但已

列入压力容器或者承压设备专用钢板、锻件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

准的，材料研制单位应当制定企业标准并且按照相关规定向社会

公示，提供必要的材料数据(包括化学成分、拉伸性能、疲劳试

验数据、断裂韧性以及其他满足该材料使用范围要求的性能参

数)。材料经过市场监管总局核准的压力容器型式试验机构的试

验验证，并且出具型式试验报告，证明其各项性能指标能够满足

本规程和相应标准要求的，可以用于制造压力容器。”

5.将 2.1.3.2 条改为：“2.1.3.2 材料制造单位首次制造的

压力容器专用低合金钢板及锻件

“对于本规程协调标准中标准抗拉强度下限值大于 540MPa

或者用于设计温度低于－40℃的低合金钢板及锻件，境内材料制

造单位首次制造时，应当同时满足以下要求，证明各项性能指标

能够达到本规程以及本规程协调标准要求的，可以用于制造压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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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器：

“(1)材料制造单位应当向材料使用单位提供材料焊接性试

验报告和焊后热处理工艺等技术资料，并且根据设计需要提供材

料高温短时拉伸性能、疲劳试验数据、断裂韧性，以及确定落锤

试验(NDTT)、韧脆转变温度(FATT50)结果的系列试验数据。对于

使用温度高于材料蠕变温度的，材料制造单位应当提供材料的高

温性能试验数据(持久强度或者蠕变极限等)；

“(2)材料应当经过市场监管总局核准的压力容器型式试验

机构进行的试验验证，并且出具型式试验报告。”

6.增加 2.1.3.3 条：“2.1.3.3 厚度超出标准适用范围的钢

板及锻件

“用于压力容器主要受压元件的钢板及锻件，已列入本规程

协调标准,但是板材厚度或者锻件公称厚度超出标准适用范围的，

材料各项性能不得低于协调标准中已规定厚度范围内的最低要

求。”

7.增加 2.1.3.4 条：“2.1.3.4 材料使用要求

“设计单位在选用2.1.3.1至 2.1.3.3规定范围内的材料时，

应当在设计文件中提供选材满足本规程基本安全要求的具体说

明，包括材料的力学性能、物理性能、工艺性能和与介质相容性

等，同时提出具体的材料订货技术条件，明确压力容器制造、使

用、检验等相关技术要求，并且对设计选材负责；

“2.1.3.1 至 2.1.3.3 规定范围内的材料用于压力容器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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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压元件时，压力容器制造单位应当对其进行化学成分(按炉号)、

力学性能(按炉批号)的验证性复验，复验结果经过监督检验机构

确认合格后，可以投料使用，材料复验报告应当纳入产品质量证

明文件。”

8.将 3.1.5 条修改为：“3.1.5 设计方法

“压力容器的设计可以采用规则设计方法、分析设计方法，

以及本规程协调标准中规定的验证性爆破试验方法、对比经验设

计方法等。

“压力容器设计单位应当基于本规程 3.1.3 所述的设计条

件，综合考虑所有相关因素、损伤模式、失效模式、风险状况和

安全裕量，以保证压力容器具有足够的强度、刚度、稳定性和耐

腐蚀性，同时还应当考虑支座、底座圈、支耳及其他型式支承件

与压力容器受压元件的焊接(粘接)接头的强度要求，确保压力容

器在设计使用年限内的安全。”

9.将 3.2.10.1(2)项修改为：“(2)采用未列入 NB/T 47013

或者超出其适用范围的无损检测方法时，应当取得压力容器设计

单位和监督检验机构书面同意；实施检测的机构应当在试验研究

的基础上，制定相应的无损检测团体标准或者企业标准，开展与

3.2.10.1(1)规定范围内的无损检测方法的比对试验，保证所用

方法的技术指标不低于 NB/T 47013 的相关要求。”

10.将 3.2.10.2.2.4(2)项修改为：“(2)采用气压或者气液

组合耐压试验压力容器的焊接接头(按照 NB/T 47012《制冷装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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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压力容器》生产的制冷用压力容器除外)；”

11.将 3.2.15.3 条修改为“3.2.15.3 最小厚度

“壳体成形后的实际最小厚度应当满足制造、运输、安装、

使用等要求。”

12.增加 4.1.1(3)项：“(3)压力容器现场制造、现场组焊、

现场粘接前，从事现场制造、现场组焊、现场粘接的单位应当参

照本规程 5.1(4)的要求向使用地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书面

告知。”

13.将注 4-1 修改为：“注 4-1：固定式压力容器的现场制造、

现场组焊、现场粘接，分别指无法整体运输的大型压力容器(含

球罐)在使用现场进行的制造、分段出厂在使用现场进行的压力

容器组焊、在使用现场进行的非金属压力容器的粘接。”

14.将 6.1.2.1(3)项修改为：“(3)单独出厂的下列部件：封

头(具有焊缝或者成形后需要进行热处理的)，具有焊缝(粘接缝)

的筒节、球壳板，换热管束。”

15.将所有相关条款中的“国家质检总局”修改为：“市场监

管总局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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